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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5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 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3年5月份销售情况

5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70.3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6.53%；销售面积约90.36万平方米，比

上年同期下降20.91%。

1-5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357.0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0.23%，累计销售面积约422.30万平方米，

比上年同期下降19.57%。

5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5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5月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207,732 225,040

山东 59,819 94,923

浙江 58,052 43,816

天津 51,492 43,832

湖北 42,308 83,621

广东 39,380 35,409

新疆 32,922 33,814

湖南 27,668 34,770

河南 26,006 42,648

重庆 24,518 34,858

江西 19,912 28,338

河北 18,038 19,777

云南 17,456 40,014

上海 15,621 27,946

四川 15,087 22,747

贵州 11,285 14,303

广西 7,982 23,183

山西 6,532 12,568

安徽 6,433 13,931

其他 15,046 28,106

合计 703,289 903,644

二、公司2023年5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5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

（元）

江苏 39 3,662,374 266,104,610 1,273,807,419

浙江 16 1,461,481 122,942,248 577,733,343

安徽 13 1,162,560 62,572,131 299,562,388

陕西 7 659,454 47,877,064 223,837,055

山东 9 931,419 51,466,698 201,498,003

湖南 4 326,034 24,885,807 117,500,501

广西 5 455,455 19,950,014 96,439,746

云南 6 571,450 28,685,689 118,400,736

湖北 6 553,409 31,065,468 150,673,331

江西 4 355,429 21,554,118 103,664,138

四川 5 429,439 22,121,921 103,527,742

吉林 3 346,083 14,556,508 69,277,647

海南 1 111,582 14,156,767 65,942,412

天津 3 288,334 18,372,205 80,432,177

河北 3 258,369 14,772,930 63,237,431

上海 2 119,646 10,744,515 56,664,078

贵州 2 175,541 8,984,392 41,509,202

青海 1 98,141 6,704,638 28,416,462

内蒙古 3 256,077 5,854,028 29,323,892

福建 1 86,450 4,849,698 22,064,597

辽宁 2 193,798 12,681,208 55,876,383

河南 2 198,246 10,094,363 46,734,836

宁夏 1 100,225 6,687,515 30,225,120

重庆 5 503,520 11,759,130 44,495,733

广东 1 90,193 5,809,056 26,976,839

山西 1 95,728 3,566,687 13,210,175

甘肃 1 123,752 7,772,223 39,248,270

合计 146 13,614,189 856,591,631 3,980,279,656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3年1-5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42.63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

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三、公司有关财务融资情况

1、2023年5月22日，公司境外子公司NEW�METRO� GLOBAL� LIMITED完成在境外发行总额为1

亿美元的无抵押固定利率债券。 本次债券期限为364天，票面年息为7.95%，并已用于偿还公司于2023年

6月1日到期本金为1亿美元的境外美元债券。

2、公司于2020年6月9日完成“华西证券—新城吾悦商业物业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发行，优

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为28亿元。根据该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中设定的回售条款，回售行权日

为2023年6月9日，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已于回售登记期内对其所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登记

回售，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94.79元/张），回售有效期登记数量为2,800万张，回售金额为 265,412万

元。

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已于2023年6月6日将回售资金265,412万元全额汇入该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的托管账户。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三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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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现有总股本 814,095,508股，其中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62,386

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2、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203,458,280.5元=(814,095,

508股-262,386股)×0.25元/股。 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总额÷总股

本，即0.249919元/股=203,458,280.5元/814,095,508股，结果取小数点后六位。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

方案不变前提下，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49919元/股。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5月19日召

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如在实

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现

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62,386.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4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6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6月14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24 宁波峰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 08*****265 宁波峰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 01*****983 周晓峰

4 08*****363 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6月5日至登记日：2021年6月1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五、其他说明

1、自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时间距离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六、咨询机构：

1、 咨询地址：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广场A座6层

2、 咨询联系人：韩铭扬、陈梦梦

3、 咨询电话：021-68948127

4、 传真电话：021-68942221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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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13 － 2023/6/14 2023/6/14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2022年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分红派息” ）经本公司2023年5月12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A股股权登记日2023年6月13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但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本公司A股股份不参与本

次分红派息。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的具体操作不适用本公告， 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3.差异化分红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以本次分红派息时A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本扣除届时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A股股份后的股份余额为

基础，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1.50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处理依据及计算公式

本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其中，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本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以本公司A股总股本10,832,664,498股为基数，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A股股份合计

172,599,415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A股股份数为10,660,065,083股；

虚拟分派的A股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股本=10,660,065,

083×1.50÷10,832,664,498≈1.4761元；

本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 因此，本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1.4761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13 － 2023/6/14 2023/6/1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分红派息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

A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上

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

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向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人民币派发，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5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香港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

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还。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8679840

联系电邮：IR@pingan.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7日

海看网络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看网络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看

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652号）。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以下简称“中

泰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如

有）（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初步询

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

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统称“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泰创业投资（上

海） 有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海看网络科技（山东）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

露向保荐人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

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17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为10.00%，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

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数量为208.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

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169.20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792.30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

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6月8日（周四）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海看网络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

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海看网络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7日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

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3〕730号）。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

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2,200.0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

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8,800.00万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

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

行数量为1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 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63.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627.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3年6月13日（T+2日）刊登的《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

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一、 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6月8日 （T-1日， 周四）

14:00~16:00

二、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

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

cn；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www.financialnews.com.cn；中

国日报网，网址cn.chinadaily.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7日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莱斯信

息”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

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805号文同意

注册。《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附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

网站 （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

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

com）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

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的《南京莱斯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南京莱斯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简称 莱斯信息

证券代码/网下申购代

码

688631 网上申购代码 787631

网下申购简称 莱斯信息 网上申购简称 莱斯申购

所属行业名称

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所属行业代码 I65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12,260.00

拟发行数量 （万

股）

4,087.00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万

股）

4,087.00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

（万股）

0.00

发行后总股本（万股） 16,347.00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比例

（%）

25.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万

股）

1,042.15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万股）

2,431.80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

限（万股）

1,300.00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

量下限（万股）

100.00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万

股）

613.05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

发行数量比（%）

15.00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

跟投股数 （万股）（如

有）

204.35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

资管计划认购股数

/金额上限 （万股/

万元）

408.70万股/

8,890.00万元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

排

否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6月12

日 （T-3日）

09:30-15:00

发行公告刊登日

2023年6月14日

（T-1日）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6月15

日（T日）09:

30-15:00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

时间

2023年6月15日

（T 日 ）09:

30-11:30,13:

00-15:00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2023年6月19

日 （T+2日）

16:00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

时间

2023年6月19日

（T+2日）日终

备注：无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旭 联系电话 025-82285003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

部

联系电话 010-60833699

发行人：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7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正文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 、“智翔金泰”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

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3〕72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

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

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9,168.0000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

人总股本的 25.00%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58.4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 6,967.70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741.9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 年 6 月 8 日（T-1 日，周四）

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

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

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7

日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